[bookmark: _GoBack]周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周宁县产业扶贫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周宁县产业扶贫工程实施方案》已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周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9月25日       
（此件主动公开）
 
周宁县产业扶贫工程实施方案
 
根据《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工作的通知》（闽财农改〔2017〕8号）、《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农业厅关于下达2017年省级财政专项产业扶贫发展资金的通知》（闽财农指〔2017〕91号）、《中共周宁县委办公室、周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周宁县2017年大力推进精准扶贫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周委办〔2017〕22号）、《周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周宁县扶贫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周政办〔2017〕24号）等文件精神，为推进我县产业扶贫工程顺利实施，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实现80%以上的在册建档立卡贫困户都有一个以上脱贫增收项目，80%以上的在册建档立卡贫困户靠产业项目增收脱贫。实现35个贫困村的稳定增收脱贫摘帽。
二、支持对象及政策
（一）扶持对象
35个贫困村和在册建档立卡贫困户。
（二）扶持政策
本支持政策补助对象在享受中央、省、市制定的其它政策的同时，可享受以下政策：
1.35个贫困村可享受的政策。按每村10万元的标准，扶持试点村发展资源开发型、股份合作型、项目带动型、服务经济型等类型的村集体经济增收项目。
2.在册建档立卡贫困户可享受的政策。按在册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每人不超440元的标准，补助扶持发展生产性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扶持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创业发展，对贫困户购买种苗种畜禽、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生产设施和发展农产品初加工、休闲农业（“农家乐、渔家乐”）、森林旅游、光伏扶贫等项目进行补助。
三、保障措施
（一）资金安排。由县财政统筹安排590万元资金专项保障本政策执行，其中，240万元用于扶持在册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生产性增收项目；350万元用于分期扶持35个贫困村发展村集体经济增收项目。具体由县财政下达县扶贫办专户，县扶贫办再拨付至各乡镇财政所。
（二）项目、资金管理。贫困村集体经济增收项目，按照一事一议程序，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后确定。贫困村集体经济增收项目按照“县统一运营、村级集体受益”的办法组织实施，要组织牵头单位、贫困村、市场运营主体签订三方协议，牵头单位要负责与市场运营主体对接，负责运营项目的监督和管理，将运营收益及时足额返还给贫困村。贫困户扶持资金不得用于非生产性开支。对贫困户年内未使用完的补助资金，仍由乡镇财政所代管，结转用于该贫困户次年生产性项目补助。
（三）产业扶贫工程实施落实。按照属地原则，以各乡镇党委、政府为责任主体，积极帮助落实增收项目，并负责做好项目审核、验收和资金拨付、监督、检查等工作。
（四）加强监督检查。由县扶贫办牵头，县精准扶贫督导队加强对检查各乡镇产业扶贫工程实施和落实情况的监管，对骗取、套取本方案政策资金的，一经发现，将移交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
四、本实施方案自印发之日起生效，由县农业局会同县扶贫办负责解释。

